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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领域中社会性风险的基本类型、
生成逻辑与整体性治理

毛胜根，周超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经济新业态已成为我国新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点和驱动力，但也暴露出有关产品质量、权益受损、信息

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风险。 鉴于“风险基因、制度、技术和行为”四要素对应的“底层逻辑、制度逻

辑、技术逻辑和行为逻辑”对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生成有很强解释力。 因此，在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中，须树立整体性

风险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风险防控格局，建立政府＋平台的风险监管体系以及协调、整合与信

任相融合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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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现实关切与

既有研究
促进新业态发展是我国新经济体系建设的重

要战略。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工信部、人
社部等 １３ 部门联合发文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

见》，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新业态

作为新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点。 随着国家政

策支持、市场需求扩张及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网络

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各种新业态不断创生

并蓬勃发展。 然而，新业态在助力经济发展、促进

劳动力就业、激活消费新市场的同时，有关产品质

量低下、信息泄露、网络金融诈骗、消费者和从业

者权益侵害等风险事件频频暴雷，致使经济层面

影响新业态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层面影响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治理层面考验着我

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鉴于此，以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来加强对新业态领域中社

会性风险的基本类型、生成逻辑及防控策略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学界对新业态社会性风险及其治理研究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类型，主
要有政治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

险、信息安全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①等。 二是新

业态社会性风险的生成原因，主要从企业规范度、
政府监管度、公众防范度和共同治理度②等几个

要素指出监管主体责任欠清晰、部门协同监管不

到位、市场主体缺乏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意识较淡

薄③等。 三是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防控策略，主
要从建设风险治理共同体和打造多元共治“大监

管”格局④的前提下，以“政府＋平台”二元监管模

式⑤为基础，构建准则约束、协同监管、行业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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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参与的四位一体解决路径①等。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也留存

了亟待完善与强化的研究空间。 第一，研究对象

零碎化特征。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个别具体新业

态的风险分析，忽视了对整个新业态领域中社会

性风险的基本类型、生成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从而

不利于从总体层面把握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治

理。 第二，对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及治

理策略研究有待深化。 既有研究虽从法律法规完

善度、企业规范度、政府监管度、多主体协同度等

制度性和行为性要素阐释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生

成原因，但却很少关切甚至忽视“当代风险社会

的风险普遍性、新业态的业态特性以及新业态技

术化过程中的技术性风险”对新业态社会性风险

生成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整个新业态，在
归纳阐释新业态社会性风险基本类型的基础上，
从风险基因、制度、技术和行为四个方面对新业态

社会性风险的生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提出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策略，以期解决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有哪些类型？ 其生成机理是

什么？ 以及如何进行治理？”这三个关键性问题。

二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基本类型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承载对象包括人、产品、

信息、社会和国家。 因此，依据新业态社会性风险

所承载对象的差异，可分为权益受损风险、产品质

量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国家安全

风险，这些风险又相互交织，呈现出复合性和连锁

性的风险特征②。
（一）权益受损风险

新业态权益受损风险是指新业态发展中有关

个人或群体在权利和利益方面风险受损的可能

性，包括从业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受损风险。 第一，
从业者权益受损风险，主要表现为未签订正式劳

动合同、社会保险缺失、职业福利缺位、职业安全

保障不足等。 根据《人民日报》评论的数据，快递

员中有 ９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③，大部分新业态

从业人员都在超时和超负荷工作，没有高温津贴、
健康体检、职业培训等职业福利待遇。 如骑手职

业所谓的“高收入”其实是建立在“高强度”“低保

障”的基础上的，职业发展呈现焦虑性和短期

性④。 另据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的《新业态

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 ２０２０ 年度调研报告》显

示，３０％的外卖配送员对配送工作的职业安全保

障“比较不满意”或“完全不满意”⑤。 第二，消费

者权益受损风险，主要是指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

权和身心健康权等遭受侵害。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ＡＰＰ 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显

示，个人信息泄露总体情况比较严重，遇到过个人

信息泄露情况的人数占比为 ８５．２％⑥。
（二）产品质量风险

新业态产品质量风险是指由于产品质量不合

格或产品不合法而给消费者带来风险损失的可能

性，常表现为网络经济中的假冒伪劣产品、虚假的

产品信息、虚假的服务承诺、网络招嫖服务、低俗

的短视频内容、网络贩卖或购买违规违禁产品

（如毒品、野生保护动植物）等。 据中国消费者协

会《２０２１ 年“６１８”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指出，
在 ６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２０ 日共计 ２０ 天监测期内，通
过舆情监测系统共监测到“吐槽类” “消费维权”
信息 ５７６ ８０４ 条，消费负面信息集中表现在产品

质量、假冒伪劣、营销短信骚扰、快递和外卖配送

等传统“槽点”上，如 ６ 月 ７ 日江西消费者购买的

七度空间卫生巾内发现针头，６ 月 １７ 日平台主播

“驴嫂”夫妇被指涉嫌售卖假手机；另外，消费者

吐槽较多的配送类问题主要有不送货上门、外卖

超时态度差、乡村取件加收快递费等问题⑦。
（三）信息安全风险

信息安全风险是指因信息采集不当、信息泄

露和信息滥用带来风险损失的可能性。 近些年

来，有关信息采集不当、信息泄露和信息滥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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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安全形势严峻，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

在调查 ２００ 家移动金融交互类 ＡＰＰ 产品后，近九

成的 ＡＰＰ 隐私政策合规度低，六成 ＡＰＰ 未经用

户明示同意就收集用户的财产身份信息①。 为

此，２０１９ 年国信办联合公安部等四个部门专门发

布了《ＡＰＰ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

方法》，其中指出“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未明示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用户

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

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

供个人信息、未按法律规定提供删除或更正个人

信息功能或未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等六

个方面关于信息违规违法收集使用的规定②。
（四）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因新业态带来的结构性失

业、工作贫困和社会保障缺位等社会性问题以及

由此引发的系列社会性案件威胁着社会稳定的风

险。 第一，新业态带来了结构性失业、工作贫困和

社会保障缺位等社会性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新

业态发展一方面使得传统实体企业和店面的从业

者及文化素质不高者出现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

新增的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兼职人员和自由职业

者因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及收入水平偏低，工作贫

困风险增加，另外，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相

对缺位，社保参与率较低。 第二，新业态常引发系

列社会性案件，主要包括交通类社会治安事件、网
络犯罪事件、非法网络金融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等，
威胁着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着社会稳定。 据报道，
２０２３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５
万余人，同比上升六成多，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犯罪 １４ 万余人，同比上升一成多，起诉利用

电信网络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

益犯罪 ７．５ 万余人，同比上升 １０６．９％③。

（五）国家安全风险

新业态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第一，国家网络安全风险。 据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２０２０ 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
指出，２０２０ 年 ＣＮＣＥＲＴ ／ ＣＣ 共接收境内外报告的

网络安全事件 １０３ １０９ 起，被远程攻击行为日均

超过２ １７６．４万次，攻击主要来自境外，占比超过

７５％。 如东亚区域 ＡＰＴ 组织以及“海莲花”组织

等多个境外 ＡＰＴ 组织通过供应链攻击方式对我

国党政机关、科研院所等多家重要行业单位发起

攻击，造成较为严重的网络安全风险④。 第二，政
治安全风险。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

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
犯、颠覆、破坏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安全的根本⑤。
在新业态领域中，不法分子和一些敌对境外组织

通过网络或短视频的形式，恶意丑化中国，进行意

识形态领域渗透，播放涉暴涉恐非法短视频和进

行非法结社及集会等。 如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份以来，
“民运分子”在香港注册的境外劳工组织“中国劳

工通讯”，持续关注国内 ７００ 万“外卖小哥”群体，
煽动境内外卖小哥组建工会，采取极端手段集体

维权，妄图披着“劳工维权组织”的外衣发起“颜
色革命”，进而实现颠覆我国政权的图谋⑥。

三　 风险基因、制度、技术和行为：新
业态社会性风险的生成逻辑

对于复杂社会现象必须从“三个分析层次

上———彼此竞争和谈判的个人、处于冲突与协调

中的组织、彼此矛盾和相互依赖的制度———同时

展开研究”⑦。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作为一种复杂

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主体、客体及环境共同作用的

结果。 在当今风险普遍性的风险社会大背景下，
网络虚拟性与链接关系复杂性的新业态客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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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０２４０３０３＿６４６９３２．ｓｈｔｍｌ。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２０２０ 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５—２２ 页。
杨大志：《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解放军报》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张丽芬：《论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 Ｒ，Ａｌｆｏｒｄ Ｒ．“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ｃｋ ｉｎ： Ｓｙｍｂｏｌ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Ｗ．Ｐ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Ｊ．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ｅ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２３２－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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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内含安全隐患的新业态技术性特征、行动者风

险性行为及管理制度失灵的新业态主体性特征共

同诱致着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 其中，新业态

客体性特征是风险生成的基础性变量，行动者的

风险行为是关键性变量，制度性要素和技术性因

素是控制性变量。
（一）风险基因：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的底

层逻辑

１．当代社会的风险普遍性是新业态社会性风

险生成的社会基因

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指出，
“风险社会已代替工业社会成为当今的主要社会

形态”①。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是日常消费的‘无
票乘客’，风险无处不在”②。 安东尼·吉登斯认

为，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是我们大家所必须面对

的③。 因此，当代社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风险”是当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它从根本上影响

着现代社会发展。 同样，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

中国社会，也不可避免地步入到风险理论者们所

描述的风险社会之中，其风险的普遍性伴随着现

代化进程日渐显性化。 新业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创生的一种新经济运行模式，在其运行和

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风险社会这个社会场域的

影响，其风险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应然

衍生物，是现代性“断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普遍性在新业态中的一种折

射，故而，当代社会的风险普遍性便成为新业态社

会性风险生成的社会基因。
２．新业态网络性特征是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

成的业态基因

新业态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为

平台依托，对生产要素重组或构建新的经营组织

方式而产生的新生产经营形态，呈现出链接方式

网络虚拟性与链接关系复杂性的业态基因，孕育

着新业态的社会性风险。 第一，链接方式的网络

虚拟性孕育着新业态社会性风险。 一方面网络虚

拟性使得新业态运行面临网络安全威胁。 据

《２０２０ 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统计，２０２０
年 ＣＮＣＥＲＴ ／ ＣＣ 共接收境内外报告的网络安全事

件 １０３ １０９ 起，被远程攻击行为日均超过 ２ １７６．４
万次，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网络安全风险④。 为

此，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

把防控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

抓，以构筑新业态风险的“隔离带”。 另一方面网

络虚拟性易导致信息不对称、不充分和交易制约

性减弱等问题。 杨尊源指出，社交电商行为因链

接方式的虚拟性使得他们在交往中存在反交往理

性的风险，具体表现在主观真诚性缺失、客观真实

性缺失和规范正确性缺失⑤。 第二，链接关系的复

杂性孕育着新业态社会性风险。 新业态模式具有

高度的整合性，它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众多行动

者在时空间的链接与整合，使得其运营存在复杂的

链接关系。 以网约车为例，当前网约车市场涉及快

车、专车、拼车、出租车等多种消费服务模式，这就

涉及平台、消费者、司机、车辆、出租车公司、汽车租

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等众多行动者，这使得他们

间构成了复杂的结构性关系，包括平台—消费者、
平台—承运司机、平台—出租车公司、承运司机—
出租车公司、承运车辆—出租车公司等 １６ 种结构

关系⑥。 新业态链接关系的复杂度越高，则涉及

的行动主体间关系越复杂、利益纠葛与冲突越多，
也使得新业态运行环节越多、运行链条越长，其后

果是不仅使新业态的风险可能性越大，而且使其

风险更具有隐蔽性，风险监管难度增大。
（二）制度性失灵：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的

制度逻辑

“社会风险归根结底是制度性风险。”⑦新业

态社会性风险生成的制度逻辑在于制度性失灵，
即制度的建构性缺位与实施性错位和失位。

１．新业态制度的建构性缺位

制度的建构性缺位是指制度供给在总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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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９ 页。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４ 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 ３２０．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２０２０ 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５－２２ 页。
杨尊源：《社交电商行为生成机理、模式构造与风险解析———基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思考》，《改革与战略》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卓越，王玉喜：《平台经济视野的网约车风险及其监管》，《改革》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７ 卷 毛胜根，等：新业态领域中社会性风险的基本类型、生成逻辑与整体性治理

量上满足不了制度需求。 张玉指出：“我们把基

于社会发展各影响因子的评价权重和转型经济结

构的制约，而使治理‘结构性风险’的制度需求体

现为制度构建性缺位的现象，称为制度的内部性

风险”①。 在新业态领域，我国的制度构建性缺

位主要表现在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信息安全、
网络产品质量、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构建性缺失。 以新业

态从业者权益受侵害为例，对于从业者权益保

护主要以《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为标准，但
是，“我国现行劳动法并未对这种新型的劳动关

系做出明确的相关规定，对于工作时间的区分

也仅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并未对这种多样性

工作时间加以规定，故在适用法律、认定法律关

系上难以具体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缺乏

统一的法律规范来界定新业态从业者与用工单

位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类似案件在不同法院

的判决中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②。 “新业态就

业人员的劳动保障权益侵害背后包含多种触发因

素，主要归纳为法律法规的缺失和组织机构的缺

位”③。 另外，尹少成在研究快递新业态规制的法

律框架时指出，“互联网＋”快递新业态从产生之

日起，就面临着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这给政府规

制带来了挑战。 从快递新业态发展的实际需要而

言，传统快递行业规制的法律规定显然不能满足

新业态的现实需求④。
２．新业态制度的实施性错位和失位

新业态制度的实施性错位和失位是指政府监

管部门、经营者（特别是平台企业）和行业协会等

主体在实施和执行规制时“该管的没管，不该管

的乱管”，即在规制实施中违背了“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

治精神。 目前我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制
度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运输等进行了制度

性设定，如《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邮政法》 《快递

暂行条例》等。 但是，当前新业态运行中暴露出

来的诸如 Ｐ２Ｐ 乱象、长租公寓乱象、头部企业垄

断、网络暴力和诈骗、就业人员权益受侵害等焦点

风险事件，其原因除制度的建构性缺位外，更在于

制度的实施性错位和失位，新业态运行中的监管

部门、生产企业、平台经营企业及行业协会等制度

执行主体在制度实施中没有严格遵守规定，在具

体执行时存在错位或失位现象，致使新业态的监

管出现无人监管或“九龙治水”等多头监管的尴

尬现象。
（三）技术性风险：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的

技术逻辑

技术是把双刃剑。 萨顿在对科技效应的评论

中曾指出，就建设性而论，科技的精神是最强的力

量；就破坏性而论，它也是最强的力量⑤。 新业态

是现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催

生出的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在新业态运行“技
术化”的过程中存在“本体性技术风险与主体性

技术风险”。
１．新业态的本体性技术风险

本体性技术风险又称技术内部风险，“风险

不是外在于技术的社会特征，而是技术的内在属

性之一”⑥。 “每个技术环节上存在的合理偏差，
累加起来就有可能形成技术风险。”⑦本体性技术

风险主要存在于技术的设计与研发阶段，其风险源

自人类理性限度和知识能力的不完善程度，因为

“人类理性的限度使得如何科学地评价新科技的可

靠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存在问题，即技术研发

无法将它未来的所有境遇都考虑在内———无知总

是存在”⑧。 以计算机漏洞为例，“计算机漏洞就是

一种无法避免的技术缺陷，计算机系统构建出的网

络空间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空间的新型人造空间，人
们对这个新空间的认知与掌握尚处于初级阶段，围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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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的理论演进及其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
郭宇燕，王聪：《互联网经济下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钟仁耀：《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权益如何维护》，《人民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７ 期。
尹少成：《“互联网＋”背景下快递新业态规制的法律框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第 ４ 期。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译，华夏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５ 页。
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６ 页。
Ｐｅｒｒｏｗ Ｃ．“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ｏｔｅ ｏｎ‘Ｎ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７（１）：９－１４．
罗永仕：《技术风险的规避是一种悖谬———以风险社会理论来看》，《学术界》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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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新空间开发的技术产品也必然存在缺陷，计算机

漏洞的存在反映了人对网络空间认知的局限

性”①。 据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数据，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

（ＣＮＶＤ）收录通用型安全漏洞 １３ ０８３ 个，同比增长

１８．２％，ＣＮＶＤ 验证和处置涉及政府机构、重要信息

系统等网络安全漏洞事件近 １．８ 万起②。
２．新业态的主体性技术风险

新业态的主体性技术风险又称技术外部风险，
是指在新业态运行“技术化”过程中，“由于新技术

成果在产品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不

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或效应，可能致使个体、社会和

国家利益受损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遭受破坏的各种

风险，包括对已有人工物和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物

理性伤害，对个体的健康、安全、隐私、就业等基本

权利可能造成侵害的风险以及给国家安全、社会公

平、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和不稳定的各种隐患”③。
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技术被恶意滥用。 技术被恶

意滥用主要是指技术占有者利用技术优势主观恶

意地侵害他人权益。 当前发生在新业态领域的信

息被泄露、网络犯罪、恶意刷单、利用直播传播黄色

内容等就是技术被恶意滥用的后果，正如复旦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在研究网络犯罪的监测技术

时指出，网络犯罪涉及攻击形式、支撑技术、基础设

施的协调配合，具体的攻击形式（钓鱼攻击、网络诈

骗和恶意挖矿等）背后，通常有隐蔽的网络犯罪支

撑技术对其提供保障与支持，这些技术虽然不直接

和用户产生接触，但其在为具体的攻击方式增加隐

蔽性、提高攻击效率和成功率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④。 二是技术并非被恶意滥用，但在新业态运

行“技术化”过程中出现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

性的失调或断裂，从而带来新业态风险。 马克

思·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指出，人类行为的合理

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 但是，现

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皆源于“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⑤。 在新业态领域，人们

运用技术进行业态创新和风险治理时，常出现

“对科技工具理性的过度关注，使得一部分人在

获利的同时却侵犯了另一部分人的权益”⑥。 如

某些头部企业利用其技术优势实施垄断经营、平
台企业利用技术过度收集消费者信息、个别政府

监管部门利用治理技术对新业态进行过度管控等

行为，都是因为对技术的工具理性过度关注而忽

视了技术的价值理性，从而带来技术性风险。
（四）风险行为：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的行

为逻辑

１．行动者的风险行为是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

成的关键性因素

所谓风险行为，是指行动者在面对事物或环

境时所做出的可能导致风险生成的一种决策行

动。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人造风

险取代自然风险成为主导风险，人类行动是现代

风险的根源”⑦。 “现代社会风险无论是制度化风

险还是技术化风险，但最终是一种人造风险，‘有
组织的不负责任’表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和组织

都可能是风险责任的主体，每个人的任何一种选

择都会产生风险，每个人所遇到的风险又因自己

的选择差别而不同”⑧。 同理，新业态社会性风险

无论是制度化风险还是技术化风险，归根到底是

一种人造风险，监管者、企业经营者、平台企业、从
业者及消费者等行动者都是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

成的责任主体，他们在面对事物或环境时所做出

的行为选择是造成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的关

键。 以网络购物中暴露出的有关产品质量低劣、
价格欺诈等风险为例，这些风险生成与否，主要取

决于监管者、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及其形成

的行为合力。 如果监管者对经营者的主体资格、
产品质量与价格等信息及经营行为进行事前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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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阵：《技术风险的生成与治理———以计算机漏洞为例》，《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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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新兴技术风险的挑战及其适应性治理》，《上海行政学院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洪赓，杨森，叶瀚，等：《网络犯罪的检测分析技术》，《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李善峰：《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评判》，《学术界》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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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地认真监管，或经营

者自觉抵制不良产品、透明公开产品价格等秉持

合法诚信经营行为，或消费者对所购产品或服务

进行认真的甄别与筛选、克制低价促销等冲动消

费，他们其中一方或多方在行为选择上得当，则可

以有效防止风险的发生，反之，如果他们的行为不

当，则存在风险隐患甚至风险生成。
２．风险感知与风险惯习：新业态行动者风险

行为的母体

风险感知，又称风险认知，指人们对风险事物

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①，即行动者（包
括个体或组织）根据他们的直观判断、已有经验、
已有知识、环境刺激和已有信息等做出的对该事

物或行为是否有风险、有怎样的风险和有多大风

险的一种主观风险的判定，并以此作为采取风险

决策行为的依据。 “惯习是被结构化了的行动者

身体的习惯状态，特别是一种性情倾向、一种趋

向，一种取向。”②所以，风险惯习是指人们基于个

人知识和世界认知而形成的对风险事件或情境的

一种风险倾向和偏好，这种风险倾向是人们日积

月累而形成的一种建构性风险定势，并能够作为

一种行为触发机制，使行动者面对风险事物或情

境时引发行动者行动。
风险感知与风险惯习共同孕育了行动者的风

险行为，成为风险行为的母体。 根据行动者的风

险感知度不同，把行动者分为风险感知敏感者和

风险感知迟钝者；根据行动者的风险惯习差异，把
行动者分为积极行动者和消极行动者。 故此，综
合行动者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惯习，可以把行动者

的风险行为分为敏感积极型、敏感消极型、迟钝积

极型和迟钝消极型四种模式，如图 １ 所示。 不同

的风险行为模式引发风险的可能性程度（行为风

险度）从低到高顺序依次为敏感积极型—迟钝积

极型—敏感消极型—迟钝消极型，如图 ２ 所示。
敏感积极型与迟钝消极型处于行为风险度两端，
其原因在于敏感积极型行动者能敏锐感知风险并

积极采取行动化解风险，故而其行为风险度最低；
反之，迟钝消极型行动者不但对风险感知迟钝而

且面对风险不作为，故而其行为风险度最高。

图 １　 风险感知、风险惯习与风险行为关系

图 ２　 风险行为类型与行为风险度关系

综上所述，行动者的风险行为是新业态社会

性风险生成的关键性因素，而行动者的风险感知、
风险惯习是其风险行为的母体，共同孕育着行动

者风险行为。

四　 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策略
整体性治理最初由英国学者安德鲁·邓西尔

提出，后经学者佩里·希克斯的提炼和完善而发

展成为整体性治理理论③。 整体性治理是指对治

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

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
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

缝隙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④。 整体性治

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重新整合、简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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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当代风险感知理论研究：流派、趋势与论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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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来回应治理“碎片化”问题，从而提升政府

治理水平和绩效，其治理导向是以回应和满足公

众的真实需求为价值目标，其治理机制是协调机

制、整合机制与信任机制的相互融合。
当前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存在着“主体

性、制度性、系统性、技术性等碎片化”①治理困

境。 因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必须从整体性治理视

角重塑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
（一）树立以满足公众对风险治理有效需求

为价值目标的风险治理理念

整体性治理以回应和满足公众的真实需求为

价值目标。 在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中，公众的

真实需求就是渴求对风险的有效治理，以便能共

享新业态经济带来的发展成果。 然而，新业态发

展暴露出的风险及其治理碎片化后果严重削减公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要树立整体性

治理理念以满足公众对风险治理有效的需求。 为

此，第一，提高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的整体性认识。
要认识到新业态领域中存在多种社会性风险，而
且这些风险相互交织着呈现复合性和连锁性特

征；要认识到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是由“风险

基因、制度、技术和行为”多个要素共同叠加的后

果。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新业态社会性风险形势

的整体性研判，做好风险防控与处置的系统性方

案。 第二，要建立群防群治的工作理念。 公众既

是新业态风险的直接受害客体又是风险的重要治

理主体，公众对其利益受损的强烈维权需求与参

与风险治理的强烈意愿经常交织在一起。 因此，
在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中应树立群防群治的工

作理念，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拓宽和完善公

众参与渠道，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对新业态

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积极举报、对其风险受损

后果进行充分维权；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及相关经

营主体要强化责任意识，对公众的各种真实需求

进行积极有效回应并采取建设性行动，从而营造

出一种群防群治的治理局面，最终实现新业态社

会性风险的有效治理。
（二）构建党委领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整

体性风险防控格局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在行动者网络中，每个

行动者都是制度与规则体系的承载者，他们扮演

各种角色，通过其在网络中的位置来维护自身利

益与目标②。 在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体系中，
党委、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从业者和消费者等行

动主体通过“转译链接”的动态活动构成了一种

主体性结构位置关系。 具体而言，党委是领导者，
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起到领导作用，发挥总

揽全局功能，对新业态风险防控作出战略部署和

形成重大决议。 政府是主导者，在党委的领导下，
构建新业态风险防控体系，出台具体新业态风险

防控政策，推动和监督各类主体的风险防控政策

执行，并给予政策和资源的支持，调动多元主体共

治的积极性。 行业协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行

规行约及标准，受政府委托对企业及相关从业人

员进行资格审查、签发证照，协同企业对本行业产

品和服务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进行严格监

督，协同从业者和消费者进行维权等。 新业态生

产经营企业是风险防控第一责任主体，负责落实

党委、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风险防控政策规定并把

它们转化为具体实施方案，强化企业内部风险控

制体系建设，制定和落实具体安全生产标准，强化

风险防控教育与培训等。 行业从业者严格遵守行

业职业准则和社会规范，坚守职业道德。 消费者

真实、理性消费，敢于同违法违规行为作斗争。 总

之，各行动主体的结构性位置关系及其行动逻辑

表明，构建党委领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

局，能有效防范新业态领域中社会性风险生成的

可能性，实现治理有效。
（三）完善以“政府＋平台”为核心的新业态社

会性风险监管体系

新业态经济是一种平台网络经济，平台网络

是新业态经济的主要载体。 在新业态风险防控

中，必须紧紧抓住“平台网络”这一关键载体，建
立以“政府 ＋平台” 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形成政

府—平台—交易主体的监管链条。
１．完善政府对平台网络的监管体系

在初始阶段，国家为了扶植新业态发展而给

予较为宽松的法规制度环境，但随着新业态的不

断发展壮大，其暴露出的风险事故也与日俱增、频
频爆雷，在此情境下，应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平台网

络企业的监管。 第一，建立健全更为严格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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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企业准入与退出制度。 政府需进一步建立健

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平台网络企业准入的主体

资格、经营范围、生产标准、市场准则等设立更为

严格的限定，对平台企业的惩罚与退出设定更为

苛刻的红线。 在具体业务办理上，相关部门要

“严格执法、公正守法”，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不
变形。 第二，加强政府对平台网络企业经营的全

过程监管。 政府在秉承审慎监管的大原则背景

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实时动态监控平台，对
平台网络企业的经营进行事前审核、事中追踪和

事后处置的全程监控。 在监管时要把握侧重点：
在监控内容上，重点监管平台企业在经营中是否

全方位执行和落实政府的相关规定，如平台企业

是否设立和执行了相关的安全生产标准，是否为

其员工缴纳社保等；在监控方式上，可以选择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常规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做到松弛有度。 第三，建立政府联动制度。 跨

越时空限制的新业态特性必须建立多方政府联动

的监管机制。 政府联动包括行政区域联动、政府

层级联动和职能部门联动，在构建政府联动制度

时，要摒弃传统各自为政的思想和作风，树立协同

治理的大局思维，建立政府联席会议的体制机制，
发挥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功能。

２．完善平台对交易主体的监管体系

平台对交易主体的监管体系包括平台的自我

监管和平台对交易主体的监管。 在平台自我监管

方面，平台企业要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监控体系，
包括成立质量安全监控管理部门，设定质量安全

生产标准规范、规范质量安全生产管理流程、创新

质量安全监控技术等。 在平台对交易主体的监管

方面，要建立真实信息的识别与审核制度。 保证

信息对称、充分和真实是新业态风险防控的重要

手段，因此，在注册环节，平台要加强对注册交易主

体（包括上游的生产经营企业和下游从业者）真实

信息的识别与审核，其内容包括交易主体的资质与

资历、过往经营中的诚信、社会和客户的评价、所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等；其方式包括档案审查、实
地考察、群众和客户走访、现场面试等。 另外，要加

强对交易主体的经营全过程动态跟踪，要充分利用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数字技术和智能

化手段，开发和安装相应的智联网设备、ＡＰＰ 应用

程序等，设置定位、录音、视频、查询、监督、投诉举

报等功能，使平台能及时有效和全方位地监控交易

主体的运营情况，及时处理和化解风险。
（四）构建协调、整合与信任相融合的整体性

治理机制

面对多生成因素叠加及多风险类型交织的新

业态社会性风险，需构建协调、整合与信任相融的

治理机制，以实现对新业态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１．协调机制

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 “协调”就是指政府

机构间为发展联合性和整体性工作， 联合信息系

统、机构间对话、共同规划和决策过程①。 主要是

围绕价值协同、信息共享、诱导与动员展开②。 在

价值共享上，党委、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

体需以回应和满足公众对风险有效治理的需求为

价值追求，在尊重各方利益差异的基础上，以亲密

的战略性伙伴关系为合作视角，通过民主协商方

式形成价值共识。 在信息共享上，各主体要摒弃

各自为政的陋习，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机制，如
建立常态化的协调机构、定期举行沟通协调会议、
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等，共享信

息，互通有无。 在诱导与动员上，需要对各类主体

所拥有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并剖析各自资源优势与

短板的基础上，秉承优势互补原则诱导和动员各

类主体参与到风险治理中，诱导和动员的方式有

组织诱导与动员、利益诱导与动员、文化诱导与动

员、技术诱导与动员等。
２．整合机制

根据希克斯的整合三维立体模型，整合包括

纵横向政府权力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

部门的整合。 纵横向政府权力的整合是指不同层

级政府的纵向整合与相同层级跨行政区域、同级

政府不同部门间的横向整合。 在新业态社会性风

险的治理中，在纵向层级上应建立中央与地方层

级的专门领导统筹机构，负责统一领导相应层次

的风险防控，在横向层面整合公安、网信办、质监、
安监、消协等各职能部门，构建决策－协调－执行

的三级运行模式。 治理功能整合是指政府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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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不同部门在治理功能定位上的整合。 在新

业态社会性风险的治理中，中央层面主要负责统

筹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全国性风险治理，地方层面

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的局部性风险治理。 公

私部门整合是指在治理过程中引入市场、社会等

不同力量实现合作治理。 公私部门的整合要尊重

各方的主体性地位，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挥各

自的资源优势，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形成治理合力，
以实现有效治理。

３．信任机制

希克斯多次指出，组织联动的基础是信任与

责任感，信任建立的方式主要有邀约各方共同厘

清整合的目标使命、建立承诺、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整体性运作方式的培训

等①。 在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治理中，信任机制的

建设首先需要多元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加强沟通，
进行信息共享，这是信任建设的基础；其次要强化

对各主体的信任动机、信任文化和协作意识的培

育，这是信任建设的支撑；再次，强化国家信用体

系建设，这是信任建设的保障②。

结语
有效预防和化解新业态社会性风险是新业态

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研究发现，新业态社会

性风险生成存在四重逻辑，其中，现代社会的风险

普遍性及新业态的网络性特征是基础性变量，行
动者的风险感知、风险惯习及由此产生的风险行

为是关键性变量，制度性要素和技术性因素是控

制变量，这四个变量对新业态社会性风险生成这

个因变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因此，在新业态社

会性风险防控治理实践中，应牢牢把握风险生成

的逻辑，树立整体性治理的风险治理理念，构建党

委领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风险防控格局，建立

政府＋平台的风险监管制度体系以及构建协调、
整合与信任相融合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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